


2025年11月19日

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不动产单元号

详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（建字第469002202530422号）附件。
提示：
1.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后一年内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；需要延期的
，应当在期限届满前三十日内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可以延期一次，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；未
获得延期批准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，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失效。
2.申报工程务必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指标建设，如有违反将不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手续。
3.申报工程竣工后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手续，方可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。
4.土地权属证明／证书编号：琼（2025）琼海市不动产权第0013730号。

469002202530422
1栋地上3层，总建筑面积为182.82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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